
 

 

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分拆子公司上市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

股票价格波动的说明 

 

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，歌尔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歌尔股份”或



 

 

在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%，未构成异常波动

情况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


